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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存货监盘结束时的工作

（1）在被审计单位存货盘点结束前，注册会计师应当：

①再次观察盘点现场，以确定所有应纳入盘点范围的存货是否均已盘点。

②取得并检查已填用、作废及未使用盘点表单的号码记录，确定其是否连续编号，查明已发放的表单是否均

已收回，并与存货盘点的汇总记录进行核对。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自己在存货监盘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对被审

计单位最终的存货盘点结果汇总记录进行复核，并评估其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实际盘点结果。

（2）如果存货盘点日不是资产负债表日。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确定盘点日与资产负债表日

之间，存货的变动是否已得到恰当的记录。

①比较盘点日和财务报表日之间的存货信息以识别异常项目，并对其执行适当的审计程序（例如实地查看等）

②对存货周转率或存货销售周转天数等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

③对盘点日至财务报表日之间的存货采购和存货销售分别实施双向检查（例如，对存货采购从入库单查至其

相应的永续盘存记录及从永续盘存记录查至其相应的入库单等支持性文件，对存货销售从货运单据查至其相

应的永续盘存记录及从永续盘存记录查至其相应的货运单据等支持性文件）

④测试存货销售和采购在盘点日和财务报表日的截止是否正确

（五）存货监盘的特殊情况的处理

1.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存货监盘不可行。（安全威胁）

（1）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如检查盘点日后出售、盘点日之前取得或购买的特定存货的文件记

录），以获取有关存货的存在和状况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但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如果不能实施替代审计程序，或者实施替代审计程序可能无法获取有关存货的存

在和状况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需要按照规定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强调】审计中的困难、时间和成本等事项本身不能作为注册会计师省略不可替代的审计程序或满足于说服

力不足的审计证据的正当理由。

2.因不可预见的情况导致无法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监盘（CPA自身原因，天气）

注册会计师应当另择日期实施监盘，并对间隔期内发生的交易实施审计程序。

不可预见的情况：①注册会计师无法亲临现场，即由于不可抗力导致其无法到达存货存放地实施存货监盘；

②气候因素，即由于恶劣的天气导致注册会计师无法实施存货监盘程序，或由于恶劣的天气无法观察存货，

如木材被积雪覆盖。

3.由第三方保管或控制的存货

如果由第三方保管或控制的存货对财务报表是重要的，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下列一项或两项审计程序：

（1）向持有被审计单位存货的第三方函证存货的存在和状况；

（2）实施检查或其他适合具体情况的审计程序。

①实施或安排其他注册会计师实施对第三方的存货监盘



（如可行）；

②获取其他注册会计师或服务机构注册会计师针对用以保证存货得到恰当盘点和保管的内部控制的适当性而

出具的报告；

③检查与第三方持有的存货相关的文件记录，如仓储单；

④当存货被作为抵押品时，要求其他机构或人员进行确认。


